
                         
 

 

 
 

 
＊＊＊  新加坡遊學報名須知及注意事項  ＊＊＊ 

   地址：115 316 13臺北市南港區重陽路 號 樓-1 電話：( 02 )2786-3368 傳真：( 02 )2789-1170 網址：www.ctvstudy.com.tw Email：ctv.study@msa.hinet.net

一、  報名日期   

即日起接受報名，每團名額 15 人～30 人，敬請及早報名，遊學團額滿 
時會上網公告，因受限於機位採預定制，額滿即截止報名。 

 
二、  報名方式   

 現場報名 – 本人或親友至主辦單位諮詢報名。 
 通訊報名 – 電話索取相關資料，傳真或郵寄報名。 
 網路報名 – 上網了解相關訊息，下載報名表，傳真或 email 報名。

 
三、  報名手續   

 詳細填妥報名表，最好留下一個 email 信箱，方便暑假期間分享 
部落格訊息。 

 匯入訂金 10,000 元，此為團費的一部份。 
 護照（有效期須在出發日六個月以後，否則必須重辦）。 

 
◎傳真(或郵寄)報名表、匯款單、護照影本（有照片的那一頁）到主辦 

單位，方完成報名手續。 
 

 主辦單位在收到報名表後會打電話確認，若在二日內仍未接到 
確認電話，請主動與主辦單位聯絡，以免耽誤報名時機。 

 出發前 30 天～40 天，主辦單位通知繳交護照正本、一張照片及 
團費尾款，並發出教育部訂定的【海外遊學定型化契約書】。 
 

四、  報名異動   

學員提出申請後，若有任何問題或想變更申請內容，如：國家、學校、 
課程日期或住宿方式….等，為了維護您個人的權益，請發 email 書面 
通知主辦單位。 
 

五、  繳費方式   

繳交訂金及尾款時，請依下列方式辦理： 
01 銀行匯款或ATM轉帳 
 請以學員姓名匯入註冊費及尾款 
              銀行：台北富邦銀行 南港分行 
              戶名：華禾全方位有限公司 
              帳號：420-102-052-217（自動轉帳銀行代號 012） 
02 即期支票 
一星期內兌現之即期支票，敬請註明"禁止背書轉讓"，並填寫指定抬頭 
【華禾全方位有限公司】，以掛號方式郵寄至主辦單位。 
03 現金 
現場報名者可繳付現金，但仍建議以上述兩種方式繳費最佳。 

 出發前 30 天～40 天繳交證件及團費尾款，逾期未繳者視同放棄 
參加。 

 如於出團前 30 天內報名者，團費尾款需於報名５天內繳清。 
 

六、  學員說明會   

出發前一星期～二星期舉行遊學行前說明會，告知遊學當地國的風土 
人情及應注意事項，並分發學生資料袋，內含：學員手冊、行程表、 
飛機時刻表、學生證、緊急聯絡卡、T 恤、住宿名單….等詳細資料。 
 

七、  遲到或缺席   

於海外研習時，學員應準時上下課，不遲到、缺席或早退，出席率達 
80%以上者，獲頒結業證書。上課時晚到或缺席，無法獲得補課，亦 
不能要求免費延長課程。 
 

八、  健康聲明   

學員健康若異常，為了維護您的安全，必須在報名表格上註明所患的 
疾病或其他健康事故（含精神狀況有問題者）。報名時，請一併繳交英文 
版醫生診斷病歷證明和醫生許可證明，學生報到後如果被發現與此不符，

可能會遭學校遣回台灣，衍生的費用和損失由學員自己負擔。 
 

十、 學費包括   

 國外來回經濟艙團體機票、兩地機場稅、兵險。 
(行李件數及限重按航空公司最新規定，超重者請自行付費)。 

 遊學期間課程學費、活動費、分班測驗費、結業證書。 
 遊學期間由駐校辦事處服務人員提供協助與服務。 
 全天或半天上的戶外教學活動。 
 遊學期間渡假村住宿費用，及每日三餐。 
 冷氣專車每日接送上下學及活動。 
 保險：200 萬元契約責任意外保險＋10 萬元意外醫療險 

   ＋10 萬元疾病醫療險及海外急難救助。 
 

十一、  學費不包括   

 護照工本費：NT$1,500 元(新辦或重辦者)。 
 學校與住宿家庭往返交通費。 
 住家(含北、中、南部)至桃園機場來回交通費用。 
 純屬個人之消費：如電話費、行李超重費及個人購物費用等。

 未列入行程之機票及有關費用。 
 

十二、  退費辦法   

 報名時，甲方繳付之註冊訂金有 5 天猶豫期，期限內取消報名

不扣任何費用。 

 猶豫期過後，任何的取消及退費皆須向主辦單位提出書面申

請，訂金 10,000 元恕無法退還。 

 開課前 31 天前取消者，可退還遊學尾款費用之 90%； 
開課前 21~30 天取消者，可退還遊學尾款費用之 80%； 
開課前 2~20 天取消者，可退還遊學尾款費用之 70%； 
開課前 1 天取消，可退還遊學尾款費用之 50%； 

 遊學行程開始日或開始後始解除契約或未通知不參加者，恕無

法退回任何費用。 

十三、  責任問題   

 遊學活動從台灣出發到國外學習至平安返國，全程皆有隨團老

師指導照顧。 
 為適應各地如天災、地變、罷工等突發事件和交通狀況，主辦

單位保留更動權。 
 因私人原因或不明因素而遭簽證國拒簽或拖延者，主辦單位不

負任何擔保責任。 
 如遇匯率鉅大變動、機票、交通、住宿費用….等漲價之情況，

主辦單得酌量增加費用。受影響之學員有權選擇付此酌增之費

用，或選擇不參加遊學團，主辦單位將於七個工作天內，退回

全部款項。 
 任何學員在課程或旅遊期間，故意不守紀律或妨礙領隊老師及

團體活動正常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學員參團資格，提早送返

台灣，剩餘程費用恕不退還，費用超出者則予以追繳。 
 在團體行動中，私自離隊自行活動者，請簽離團切結書，並對

自己個人的行為完全負責。 
 學員必須遵守新加坡政府之條例，嚴禁攜帶違禁品，違例者自

行負責。 
 暑假課程開放招收來自亞洲各國的學生，按照英文測驗程度與

國際學生混合編班上課。但因各校每期招生情況及個別學生測

驗分班結果不同，無法確保每位學生上課的班級，均有其他多

國的國際學生同班。 
 

十四、  其他須知   

 出發日期及回程日期可能因機位問題而有所更動，主辦單位保

留更動權，ㄧ切以行前說明會提供之資料為準。 
 主辦單位可代辦護照，學員請於出發前的 40 個工作天繳交需

要之證件資料及近照，請勿延誤，以免造成困擾，影響個人權

益。 
 
 


